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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在日本成立之甲公司以依法在我國設立之乙公司為被告，於我國起訴主

張：甲公司於民國 105 年 4 月 1 日與乙公司簽訂專利授權契約書（下稱

系爭契約），將甲公司在美國享有專利權保護之 A 專利非專屬授權予乙公

司，乙公司應每年支付美金 500 萬元之專利授權金予甲公司，並匯入甲

公司在日本東京之丙銀行帳戶內。惟乙公司自 107 年起未依約定履行等

情，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，請求乙公司給付屆期未付之專利授權金等

語。乙公司則以：兩造簽訂系爭契約時，因考量 A 專利權僅在美國享有

專利權保護，故約明「兩造同意因本契約所衍生或與本專利權相關之爭

議，由美國地方法院管轄」，兩造並曾於 106 年間就 A 專利侵權涉訟，在

美國華盛頓州法院達成和解，顯見兩造已合意排除我國法院之管轄權；縱

認上開約定未排除美國以外法院之管轄權，但兩造既約定乙公司應將專

利授權金匯入丙銀行帳戶，亦可認為係合意以日本為債務履行地，自應由

美國法院或日本法院管轄，我國法院無管轄權等語，資為抗辯。

試問：

我國法院受理涉外財產事件，應如何決定國際管轄權？請就主要學說

及我國實務見解分析說明之。（40 分）

我國法院就本件訴訟究有無管轄權？理由為何？（20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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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甲公司起訴主張：甲公司係依法在我國成立之公司，我國人乙於民國 108

年 5 月 31 日，以德國公司丙名義，與甲公司在德國訂立買賣契約（下稱

系爭買賣契約），約定由丙公司將其製造之跑車一批出售予甲公司，直接

運至基隆港由甲公司負責在我國銷售。惟該批跑車經消費者檢舉煞車系

統故障，甲公司被迫召回有瑕疵之跑車，並賠償消費者所受損害。甲公

司已依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，自得請求丙公司返還已付貨款及賠償甲公

司所受損害，乙並應依民法總則施行法第 15 條規定與丙公司負連帶責

任等情，爰求為命乙、丙公司連帶給付貨款及損害賠償等語。乙辯稱：

系爭買賣契約係於德國訂立，甲公司不得依民法總則施行法第 15 條規

定請求乙與丙公司負連帶責任等語；丙公司則以：丙公司為未經我國認

許之外國公司，欠缺當事人能力等語，資為抗辯。

試問：

本件應適用之準據法為何？（20 分）

乙與丙公司之抗辯是否可採？其理由為何？（20 分）


